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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有效規劃運用新住民發展基金，順遂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

本會）會議之進行，達成決議，解決問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特訂定本

規定。 

二、本會依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九條規定，每三個月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為主席；召集人因事不能出

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指定委

員一人代理。 

本會委員三分之一如認為有開臨時會議之必要時，得請召集人召集之。 

本會會議之決議，應經過委員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正反

雙方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會議進行中，召集人、副召集人因故均須離席時，由主席指定委員一人繼

續主持會議或逕行宣布中止會議。如經指定主持會議之委員因故須暫時離

席，由出席委員相互推舉主持人一人繼續主持會議。 

三、下列事項提本會會議議決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二）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四）其他有關事項。 

四、本會會議議程依下列次序編製之： 

（一）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五、議案之進行，依議程所定之順序，必要時主席得變更之。 

六、各種議案必須構成議題，申敘理由，經陳核後，編入議程。 



如有性質重要或具有時間性之議案，不及編入會議議程者，經陳核後，得

編列臨時議程，於開會時分送之。 

如遇緊急事件，經主席之許可，得於開會時提出臨時動議。 

七、會議議程資料應於開會前五日分送各出列席人。但極機密、絕對機密之議

案，於會場臨時分送各出列席人，議畢即時收回。 

八、本會會議表決方法得由主席酌情就下列方式擇一行之： 

（一）投票。 

（二）舉手。 

（三）無異議時宣告通過。 

九、應提出本會會議之事項，為配合處理時限之需要，得由召集人先行處理，

並於下次會議時提請追認。 

會議決議事項，得經召集人提出覆議。 

十、本會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因故不能出席時，其為機關或民間團體代表者，

得由代理人代理出席。機關代表由代理人出席者，有表決權；民間團體代

表由代理人出席者，無表決權。 

本會委員審議任（兼）職機關（單位）所提申請補助案或參與申請補助案

推動執行及擔任機關（單位）應聘人員，應迴避審查。 

相關與會人員未經本會同意，不得錄音、錄影及對外發表會議內容。  

十一、本會會議記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會議次數。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四）主席、出席、列席之姓名。 

（五）紀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七）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八）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 

前項紀錄，應於會議結束后十五日內函送各出列席人員。紀錄如有錯誤、

遺漏，得於下次會議宣讀時提請主席裁決更正。 

十二、本會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幹事，應列席本會會議。 

本會會議得邀請有關機關（單位）、人員及申請單位列席備詢。 



本會會議列席人員，得陳述意見及作事實說明，但無表決權。 

十三、本會會議議程編製，會議紀錄製作及其他有關事項，由內政部移民署辦

理。 

十四、本會會議之決議、決定事項，需發布新聞者，由內政部統一發布。 

 


